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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 門 區 議 會 備 忘 錄  
 

屯 門 區 發 展 及 規 劃 工 作 小 組  
第 三 次 報 告  

 
I .   會 議  

工 作 小 組 於 2 0 1 6 年 1 2 月 1 9 日 舉 行 第 三 次 會 議 。  
 

I I .  屯 門 舊 市 中 心 規 劃  
2 .   工作小組續議上述議題，並循以下三個方向進行討論：（ a）為舊市中

心一帶制訂長遠的運輸策略；（ b）於新墟街市旁增建綜合大樓；以及（ c）
重建屯門診所。  
 
3 .   經討論後，工作小組認為屯門舊市中心的規劃建議需由相關政策局（即

發展局、食物及衞生局和運輸及房屋局）推動方可成事，故請屯門民政事務

處協助聯繫相關政策局，以便安排局方代表出席下一次小組會議。此外，召

集人請相關政府部門就重建屯門診所的研究，於下一次小組會議提交具體的

方案予成員參考。  
 
4 .   鑑於是項議題現已有初步的跟進方向，工作小組議決無需於 2016-17 
財政年度預留區議會撥款作屯門舊市中心一帶的規劃研究。  
 
I I I .  建 議 四 十 萬 伏 特 高 壓 電 纜 金 屬 塔 改 以 隧 道 形 式 輸 電  
5.  是項議題由屯門區議會轉交工作小組跟進。小組成員提出多項意見及查

詢，當中包括：（ a）建議於洪水橋新發展區及新慶路一帶以試驗形式將供電

系統興建在地下，藉此釋放土地資源；（ b）擔心有關金屬塔會對人類健康造

成影響；以及（ c）查詢改以隧道形式輸電的工程涉及多少費用，以及工程的

造價會否轉嫁到消費者身上。  
 
6.    環 境 局 及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於 會 議 上 回 應 小 組 成 員 的 意 見 及 提

問，並指出以隧道形式輸電未必有助釋放土地資源。  
 
IV .  屯 門 夜 市 墟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 
7 .     食物環境衞生署代表向工作小組提供有關墟市政策的資料，以及回應

小組成員就有關設立墟市所提出的意見及查詢。經討論後，工作小組建議以

短期活動形式舉辦美食節，並議決由屯門夜市墟督導小組繼續作出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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